
中水科技新闻宣传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的新闻宣传工作，结合公司

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新闻宣传工作是指以公司名义通过

报刊杂志、电视、网络、广播等媒介，开展涉及公司各项工

作的宣传活动。主要管理范围和内容包括： 

（一）上级领导来公司视察、参加公司有关会议和重要

活动的宣传报道。 

（二）公司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发展目标、重大措施

等重要信息的对外发布。 

（三）公司内部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 

（四）公司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生产管理、合作交流

等方面的动态信息，在科研、管理等领域的创新思路、创新

理念和创新实践的宣传报道。  

（五）公司企业文化和党建精神文明的宣传报道。 

第三条 新闻宣传工作由公司领导负责、总经理工作部

管理、各部门具体实施，职责如下： 

1.公司领导：把握公司新闻宣传工作方向，制定公司新

闻宣传工作方针，对公司新闻宣传工作进行指导。 

2.总经理工作部：公司新闻宣传工作的日常管理、经费

预算、通讯员培训；公司的宣传报道和信息发布；指导和协



助各部门开展宣传工作；公司网站、板报的管理与维护；与

社会媒体的沟通和联系，受理安排采访事宜，组织审核报道

稿件。 

3.部门新闻宣传负责人：审核本部门撰写的宣传稿件；

受总经理工作部委托中，安排社会媒体对本部门的组稿、采

访等工作。 

4.通讯员：组织或撰写宣传稿件；及时提供新闻线索；

及时完成公司下达的宣传任务；做好本部门的宣传信息和资

料的统计归档；配合做好社会媒体的组稿、采访工作等。对

公司网站中与部门相关内容的更新维护提供素材。 

第四条 宣传稿件实行审签制度，未经批准，不得在任

何媒介上公开发表。审批流程如下： 

 

 

 

 

 

 

 

第五条 社会媒体对公司进行采访，由总经理工作部统

一接洽，经公司领导批准后，会同相关部门安排采访或进行

组稿。 

部门新闻宣传负责人 

公司分管领导 

总经理 

对外发布 

宣传稿件 



代表公司接受采访的人员，必须对采访稿件进行审核，

并交部门新闻宣传负责人复核，经公司领导审签后方可发表。 

未经批准擅自对外接受的采访，不能以公司名义发表意

见，采访作品文责自负。 

第六条 加强公司新闻宣传队伍建设，每年组织通讯员

进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第七条 为扩大公司社会影响力，鼓励职工在院刊、院

网及社会报刊上发表宣传公司的文章（不含专业技术类论

文），并给予相应稿酬。 

第八条 每年对新闻宣传工作进行考核，对表现突出的

部门、个人予以奖励。 

第九条 本办法由总经理工作部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

起实施。 

 


